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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16、200016           证券简称：深康佳 A、深康佳 B              公告编号：2016-48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

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深康佳 A、深康佳 B 股票代码 000016、200016 

变更后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局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吴勇军 苗雷强 

电话 0755-26608866 0755-26608866 

传真 0755-26601139 0755-26601139 

电子信箱 szkonka@konka.com szkonka@konka.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8,609,080,822.24 8,944,558,920.96 -3.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834,736.76 -296,953,507.39 104.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8,736,147.20 -333,938,231.98 91.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25,542,056.42 70,042,909.63 -279.2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53 -0.1233 104.3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53 -0.1233 104.3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6% -7.52% 7.9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4,881,788,535.36 14,250,367,548.28 4.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814,748,518.53 2,814,382,870.81 0.01% 

（2）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53,573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

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普通

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华侨城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21.75% 523,746,932 0 质押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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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结 0 

中信证券经纪(香港)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7.48% 180,001,110 0 

质押 0 

冻结 0 

国元证券经纪（香港）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2.33% 55,987,919 0 

质押 0 

冻结 0 

HOLY TIME GROUP 

LIMITED 
境外法人 2.32% 55,971,924 0 

质押 0 

冻结 0 

GAOLING FUND,L.P. 境外法人 2.19% 52,801,250 0 
质押 0 

冻结 0 

招商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4% 24,987,716 0 
质押 0 

冻结 0 

NAM NGAI 
境外自然

人 
0.97% 23,285,040 0 

质押 0 

冻结 0 

CSI Capital Management 

Limited 
境外法人 0.83% 20,050,928 0 

质押 0 

冻结 0 

蒙棣良 
境内自然

人 
0.58% 13,851,983 0 

质押 0 

冻结 0 

南华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南华期货银叶 2 号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0.44% 10,698,201 0 

质押 0 

冻结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第一大股东华侨城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嘉隆投资有限公司通过中信证券经纪(香港)有限

公司和招商证券香港有限公司分别持有本公司普通股 180,001,110 股和 18,360,000 股，嘉隆

投资有限公司与华侨城集团公司为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

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A 股股东蒙棣良通过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 13,851,983 股。 

（3）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本公司主要生产经营彩色电视机、手机、白色家电,目前属于电子制造和通讯制造行业。 

报告期内，本公司加速转型，积极推进机制变革，着重提升规划、研发、制造、供应、

推广、销售、售后等全链条基础能力，盈利水平有所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共实现营业总收入 86.09 亿元，同比下降 3.7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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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的净利润 1283.47 万元，同比增长 104.32%；实现每股收益 0.0053 元。 

（1）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经营情况如下： 

①内销彩电业务  

报告期内，内销彩电业务根据市场竞争趋势同步积极调整产品布局与营销策略，推出了

V91、X81、6000、3000 等多系列精品智能电视，产品销售结构有所改善，产品毛利水平有所

提升。 

②外销彩电业务 

外销彩电业务在强化财务与业务层配合的基础上，实施分区项目制，明确业务规模与盈

利双激励导向，积极开拓潜力客户，充分结合后端资源，实现了彩电整机出口销量的增长，

外销彩电业务经营业绩有所改善。  

③手机业务  

报告期内，内销手机逐步在三四级市场打开局面，销售规模稳定增长，销售收入同比有

所增长，国内市场品牌认可度也在快速提升。  

④白电业务  

报告期内，白电业务实施了差异化产品策略，通过丰富中高端产品线，加强中高端激励

导向等一系列手段，推动产品结构快速改善：多门冰箱及滚筒洗衣机等中高端产品销量占比

上升，进而带来白电业务毛利水平的提升。  

（2）报告期内，本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较 2015 年同期上升的原因如下： 

①彩电业务盈利能力有所改善。报告期内，本公司积极整合资源，重点提升彩电业务体

系的生产协同能力与统筹供应能力，彩电业务根据市场竞争趋势同步积极调整产品布局与营

销策略，上述措施使得公司彩电业务在报告期内成本和销售结构有所改善、库存周转速度有

所加快，导致彩电业务盈利能力有所改善。 

②智能电视运营收益有所增加。报告期内，本公司根据智能电视行业现状，逐步为用户

提供专业化的、优质的互联网内容服务，在为用户创造价值同时也为公司贡献了一定的智能

电视运营收益。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①本公司之子公司康电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于2015年 12月 31日与深圳市鼎晟鑫模具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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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从 2016 年 1 月 1 日起深圳市鼎晟鑫模具技术咨询有限公司不再委托

康电投资管理其持有的精密模具的 6.18%股权。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深圳康佳精密模具制

造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昆山市杰伦特模具塑胶有限公司、东莞市旭达模具塑胶有限公

司、滁州市杰伦特模具塑胶有限公司、安徽佳森精密科技有限公司、武汉市杰伦特模具塑胶

有限公司、东莞康佳模具塑胶有限公司）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②本公司之子公司常熟康佳电子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31 日注销并清算完毕，自 2016

年 5 月 31 日起不再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4）董事局、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一六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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